关于宁都县正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宁都县房地产管理局2019年贫困户危房鉴定服务项目（项目编号：NDZH2019-ND-001）电子化公开招标的投诉处理决定

江西中正司法鉴定中心：

投诉人：江西中正司法鉴定中心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东路23号附楼
法定代表人：史希杰
联系电话：13807089606
联系人：舒猛
联系电话：13870810657

被投诉人：宁都正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都县梅江镇凌云大道华都豪庭3栋102室
联系人：黄八秀
联系电话：13184531799

被投诉人：宁都县房地产管理局
地址：宁都县梅江镇解放东路
联系人：黄曙明
联系电话：13320078272

相关供应商：江西赣坤建设工程司法鉴定所
地址：：南昌市胜利路70号时代广场写字楼9楼
联系人：刘贤明 
联系电话：139079713769

投诉人对宁都县正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宁都县房地产管理局2019年贫困户危房鉴定服务项目（项目编号：NDZH2019-ND-001）电子化公开招标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5月5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 投标文件属保密性文件，在江西赣坤建设工程司法鉴定所提出的质疑函中，提到投诉人招标文件“技术负责人”的相关信息，有泄漏招标文件内容嫌疑，要求彻查。
2、 该项目为“司法鉴定服务项目”，应依据司法鉴定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投诉人拟委派的本项目技术负责人，是经过江西省司法厅审批，且在本单位注册执业的“建设工程质量”司法鉴定人，且同时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职称及资格证书，其“职称证”及“行业执业资格证”是否注册在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96号）是不作要求的。而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在回复投诉人提出的质疑时，却未参照《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而通过重新组织评审专家复核，认定投标人拟委派的本项目技术负责人的一级注册结构师的资格属于“挂证”行为，而因减分取消了我的中标资格。没有法律依据，明显有失公平公正。
3、 [bookmark: _GoBack]评审专家评标过程中，并未对招标文件的评分标准技术评分项目人员配置第二条技术负责人加分项等提出任何异议，而被投诉人通过重新组织评审专家复核，以招标文件的评分标准技术评分项目人员配置第二条技术负责人加分项存在重大歧义为由，需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作废标处理。这不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规规定。
被投诉人称：
1、 江西赣坤建设工程司法鉴定所是通过司法鉴定的网站上查询到每个司法鉴定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才获得了投诉人招标文件“技术负责人”的相关信息的。
2、 因江西赣坤建设工程司法鉴定所对该项目的中标结果提出质疑，便组织专家对质疑事项进行复核，一致确认：投诉人的技术负责人张磊的一级注册结构师注册单位是江西省环球建筑设计院，与投标单位不一致，属于职业资格“挂证”行为，违反了七部委《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建办市[2018]57号）文件的规定，属于建办市函[2019]92号文件要规范的范畴。所以投诉人“一级注册（建造/结构）资格证书加5分”这项不能得分。
3、 对招标文件的评分标准技术评分项目人员配置第二条技术负责人加分项（10分）：拟派的技术负责人员具有司法鉴定执业资格的高级工程师的得5分，且具有一级注册（建造/结构）资格证书加5分，最多得10分；（评审依据：提供职称证、资格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现场备查。）通过重新组织评审专家复核，认为招标文件的评分标准技术评分项目人员配置第二条技术负责人加分项存在重大歧义，需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作废标处理。                     
经查：
1、 参与投标的江西赣坤建设工程司法鉴定所提出的质疑函中，提到投诉人招标文件“技术负责人”的相关信息，或有泄漏招标文件内容嫌疑，但无确切证据。
2、 投诉人的相关人员资质证明材料中，拟派的技术负责人员张磊2013年11月25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证书编号：S133600987），注册单位：江西省环球建筑设计院。2017年6月17日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执业证号：360015013022）；执业机构：江西中正司法鉴定中心；行业执业资格：一级结构工程师；执业范围：建设工程质量鉴定（限土木工程）；有效期：2017年6月17日至2022年6月17日。2017年12月3日经批准获取高级工程师（结构工程）资质（批复文件赣人社字[2018]46号）工作单位：江西省环球建筑设计院。符合招标文件评分标准规定的“拟派的技术负责人员具有司法鉴定执业资格的高级工程师的得5分，且具有一级注册（建造/结构）资格证书加5分，最多得10分；（评审依据：提供职称证、资格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现场备查。）”的要求。
至于投诉人拟派的技术负责人员张磊的一级注册结构师注册单位是江西省环球建筑设计院，与投诉人单位不一致，属于职业资格“挂证”行为，是否违反了七部委《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建办市[2018]57号）文件的规定，属于建办市函[2019]92号文件要规范的范畴。目前，对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行为还在查纠整治当中，并没有法律依据和权威职能机构的认定。
同时，该项目属“司法鉴定服务项目”，不是建设工程项目，它是以司法鉴定资质作为执业准入的，而不是以建筑工程资质作为执业准入的，而且根据《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四条：“个人兼职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提供所在单位同意其兼职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书面意见。”规定，司法鉴定人是允许兼职的，应依据司法鉴定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投诉人拟委派的项目技术负责人，是经过江西省司法厅审批，且在本单位注册执业的“建设工程质量”司法鉴定人，且同时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职称及资格证书，其“职称证”及“行业执业资格证”是否注册在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并没有作要求，只是证明司法鉴定人员相关专业的从业能力。
招标文件的评分标准技术评分项目人员配置第二条技术负责人加分项（10分）：拟派的技术负责人员具有司法鉴定执业资格的高级工程师的得5分，且具有一级注册（建造/结构）资格证书加5分，最多得10分；（评审依据：提供职称证、资格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现场备查。），表达清楚明确，并不存在重大歧义。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 “投诉人对废标行为提起的投诉事项成立的，财政部门应当认定废标行为无效。”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宁都县房地产管理局2019年贫困户危房鉴定服务项目（项目编号：NDZH2019-ND-001）原质疑答复的废标行为无效，维持原评标结果，恢复江西中正司法鉴定中心的中标资格。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宁都县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收到本决定书起六个月内向宁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宁都县财政局
2019年5月9日




抄送：宁都县房地产管理局、宁都正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江西赣坤建设工程司法鉴定所


